
合同编号：            

上海市国内旅游合同 

甲方（旅游者或旅游团体）：                                        

乙方（旅行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为保证旅游服务质量，明确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

方经过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合同标的 

旅游路线名称                     ，团号                   。 

组团方式 □自行组团；□委托组团（被委托方                ）。 

行程共计     天    夜（含在途时间）。 

出发日期               ，出发地点                         。 

途径地点                                                  。 

目的地                                                    。 

结束日期              ，返回地点                          。 

第二条  游程与标准（如附行程单，须含下列要素） 

旅行社统一安排的游览项目名称                              。 

游览时间                                                  。 

景点名称                                                  。 

景点游览时间                                              。 

往返交通                     ，标准                       。 

游览交通                     ，标准                       。 

住宿天数      ，旅游饭店名称               ，标准         。 

用餐次数          ，标准                                  。 

自选项目名称                          ，费用              。 

旅游者自由活动时间                ，次数                  。 

购物场所名称                                              。 



购物次数                        ，时间                    。 

地接社名称                     ，导游服务（□全陪；□地陪）。 

第三条  旅游者保险 

乙方应提示甲方购买旅游意外险。经乙方推荐，甲方         （应填同意

或不同意，打勾无效）委托乙方办理个人投保的旅游意外保险。 

保险公司及产品名称：                                      。 

保险金额：           元 ，保险费          元。 

第四条  旅游费用及其支付 

甲方应交纳旅游费用总额                                  元。 

旅游费用付款期限                                          。 

旅游费用支付方式 □现金；□支票；□信用卡；□其他         。 

第五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在旅游活动中应遵守团队纪律，配合导游完成合同约定的旅游行程；

甲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旅游目的地的宗教信仰、民族习惯和风土人情。 

2．甲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有权拒绝参加合同未约定的其他旅游消费项目。 

3．甲方在本合同安排的购物点所购物品系假冒伪劣商品时，有权要求乙方

协助进行索赔。自购物之日起 90 日内，甲方无法从购物点获得赔偿的，可凭有

效凭证要求乙方先行赔付。 

4．在旅游过程中，甲方应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财物。 

5．在自由活动期间，甲方应在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范围内活动，选择自己

能够控制风险的活动项目，并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6．行程中发生纠纷，甲方应与乙方平等协商解决，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

扩大，不得以拒绝登机（车、船）等行为拖延行程或者脱团。 

7．甲方签订合同或者填写各种报名材料时，应当使用有效身份证件，并对

填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甲方不能成行的，可以让具备参加本次旅游条件的第三

人代为履行合同，并及时通知旅行社。因代为履行合同增加或减少的费用，双方

应按实结算。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如实介绍相关旅游服务项目和标准，向甲方推荐购买个人旅游意



外保险，并在合同中予以注明。 

2．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标准提供服务。对在旅游过程中可能危及甲方人

身、财产安全的情况，乙方应事先说明或者明确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

施。 

3．甲方属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旅游景点门票优惠的，双方

对该旅游景点门票价格可在补充条款中另行约定。 

4．因航空、轮船、铁路运输费用遇国家政策性调价导致合同总价发生变更

的，双方应按实结算。 

5．在行程中，遇到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旅行社在

征得旅游团队多数成员同意后可以对相应内容予以变更，变更后增加或减少的费

用，双方按实结算。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一）旅游出行前，一方当事人因违约不能成行的，按照下列标准承担违约

责任。 

1．违约方在出发前 72小时通知对方的，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 5%的违约

金。 

2．违约方在出发前 72小时内通知对方的，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 10%的违

约金。 

3．以上违约责任如涉及航空、陆运、水运票务等损失，可参照相关部门有

关条款另行赔偿，违约金或赔偿金总额不超过旅游费用总额。 

（二）旅游途中甲方或乙方承担的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合同约定造成自身或他人损失的，责任由甲方承担。 

2．乙方未按合同标准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等相关服务，或者未经甲方同

意调整旅游行程，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三）其它违约责任                                        。 

第七条  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发生争议的，可协商解决，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也可提请上海仲裁

委员会仲裁（不愿意仲裁而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请双方在签署合同时将此仲．．．．．．．．．．．．．．．．．．．．．．．．．．．．．

裁条款划去．．．．．）。 



第八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行程单和补充条款均为合同的附件，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补 充 条 款 

 

 

 

 

 

 

签约地点：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住    所：                      营业场所：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经办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邮    编：                      邮    编：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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